
□ 见习记者 王雅雯

通讯员 仲偲璟

本报讯 两名员工离职后

另起炉灶， 还挖走老东家的客

户。 原公司以其侵害商业秘密

诉至法院。 日前， 奉贤区人民

法院成功调解该起案件。 该案

系上海市首例商业秘密行政调

解案件。 这是记者近日从奉贤

法院召开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

获得的信息。

范某、 何某本是上海某化

纤公司员工， 两人离职后共同

设立了一材料公司。 为扩展生

意， 两人利用在原公司工作期

间得知的经营信息情况， 获取

了原公司某长期客户的信任，

成功拿下订单。 化纤公司发现

后， 认为其侵害了商业秘密，

将范某、 何某和材料公司诉至

法院， 请求三被告共同赔偿原

告经济损失约 200 万元。

被告承认存在利用原告经

营信息的行为， 并愿意进行赔

偿。 但他们辩称， 自己与该客

户的交易收入不多， 200 万元

索赔金额过高。 同时， 被告还

要求原告作出书面承诺， 保证

除本次诉讼已解决的赔偿责任

外， 不再就本案及任何其他侵害

再次追责， 否则就不愿意承担全

额赔偿。

据法官介绍： “该类案件具

有取证困难、 难以止损、 诉讼周

期冗长等痛点， 传统的诉讼模式

难以满足企业及时止损的核心诉

求， 往往陷入‘赢了官司却输了

市场’ 的困境”。 因此， 奉贤法

院启动联调机制， 引导双方达成

共识。

经调解， 被告方同意向原告

支付 160 万元赔偿款， 承诺不再

主动联系原告客户， 并对已接触

的客户澄清无关联关系。

离职后挖走老东家客户，被诉赔偿200万
上海首例商业秘密行政调解案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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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一驾考作弊，考生竟生吞“小抄”
被依法取消考试资格， 一年内不得再次申领驾驶证

相
世

□ 记者 沈媛 通讯员 朱晔 樊婷

影视剧中常见的“吞

纸毁证” 桥段， 近日在金

山一驾考考场真实上演。

一名考生在科目一考试时，

害怕自己作弊被发现， 竟

直接生吞纸条。 金山警方

依法取消其考试资格， 并

作出一年内不得再次申领

驾驶证的处罚决定。

近日， 金山交管支队新卫

公路考场工作人员在科目一理

论考试监考时， 注意到一名穿

红色外套的考生举止异常， 其

神色紧张且在答题时频频扫视

左手掌心， 有作弊嫌疑， 工作

人员随即上前终止其考试。

与此同时， 民警通过调阅

考场视频， 发现考生孙某的左

手掌心藏有一张白色小纸条。

在如山的铁证面前， 孙某承认

了自己考试作弊， 而那张消失

的纸条已被其吞下。

据孙某所述， 因自己没有

信心通过科目一考试， 考前将

复习资料抄在小纸条上， 方便

在考试中伺机偷看， 又担心作

弊暴露后被查到小纸条， 便在

考试时偷偷将纸条吞下。

目前， 考生孙某因违反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

定》 被公安机关依法取消考试

资格， 且被作出一年内不得再

次申领驾驶证的处罚决定。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陈卫国

本报讯 近日， 崇明陈家

镇一位六旬老人报警称家中

17400 元现金和存有 50 万元

的银行卡“不翼而飞”。 民警

火速出警， 经过细致搜寻， 最

终找到“被盗” 的钱包。 原来

这是一起“乌龙” 事件。

“警察同志， 我家里的钱

被偷了！” 7 月 14 日清晨， 崇

明公安分局陈家镇派出所接到

张阿姨报警。 民警陆佳豪立即

带领同事赶往现场。

见到民警到来， 满头大汗

的张阿姨激动地说：“昨天刚从

银行取的17400元现金，还有一

张存着我一辈子积蓄的银行

卡，总共50多万啊，放在一个粉

色小包里，现在全都不见了！ ”

民警一边安抚张阿姨情

绪，一边展开现场勘查。 民警

发现，张阿姨家中的门窗完好

无损， 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屋

内物品摆放整齐，没有翻动的

迹象。 更关键的是，根据办案

经验，小偷一般不会专门偷盗

银行卡。 根据这些细节，民警

排除了入室盗窃的可能性。

“阿姨， 您再仔细想想，

会不会把钱放在其他地方

了？” 民警征得张阿姨同意

后， 展开“地毯式” 搜寻。

经过半小时的仔细寻找， 终

于在一楼餐厅的橱柜里发现

了那个粉色小包。

原来张阿姨从银行回来

时接了个电话， 顺手把包放

进了橱柜， 随后完全忘记了

这回事 。 经清点， 包内的

17400 元现金分文不少， 银行

卡也完好无损。

六旬老人家中50万“被盗”？
民警细心搜寻竟是一场“乌龙”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通讯员 王擅文

本报讯 为图方便， 有人

习惯将家门钥匙藏在门口鞋柜

内。 男子曾某某利用了居民的

这一习惯入户盗窃。 近日， 青

浦区人民检察院以盗窃罪对曾

某某提起公诉。

今年 3 月 7 日， 女子小严

报警称家中被盗， 经上海市公

安局青浦分局侦查， 将男子曾

某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曾某某到案后供述自己曾

于 2013 年 、 2018 年 、 2022

年、 2024 年多次因开锁入户、

翻窗入户等形式作案， 均以盗

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2025 年 1 月刑满释放后手头

拮据， 决定“重操旧业”。

曾某某知道有些人有将备

用钥匙藏于家门口鞋柜内的习

惯， 遂于 3 月 7 日下午选择一

公寓楼， 在被害人小严屋门外

鞋架中翻找， 果然找到钥匙，

进入屋内窃得 200 元。 据警方

侦查发现， 曾某某在几日前还曾

对另一户居民进行开锁入户盗

窃， 窃得价值约 3.5 万元的黄金

首饰。

经审查全案， 检察机关认为

曾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入户

秘密窃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依法以盗窃罪对其提起公诉。 因

曾某某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在刑罚执行完毕后 5 年内再

犯， 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之罪， 检察官遂依法向法院建议

从重处罚。

钥匙藏在门口鞋柜？成惯犯小偷盗窃“捷径”

□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披着“专业法务

咨询” 的外衣， 实则教唆客户

捏造事实、 恶意投诉……日

前，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在

湖北等地警方协助下， 联合嘉

定公安分局成功侦破一起敲诈

勒索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案， 抓

获龙某等 6 名犯罪嫌疑人， 查

证非法获利 600 余万元。

今年 5 月， 本市一证券投

资咨询公司通过“蓝鲸” 护企

工作站向嘉定警方报案称， 近

期集中收到大量客户的“异常

投诉”， 均声称该司在提供证

券投资咨询服务期间存在“暗

示预估收益、 确保投资风险”

等违规行为而要求退还服务费

用。 经公司内部核查， 这些客

户均已结束服务项目至少一年

以上， 在合同约定的服务期间

从未与证券公司发生过纠纷，

怀疑有人教唆客户发起虚假恶

意投诉。 警方调查发现， 投诉

背后疑似有团伙代为操作。

以客户万先生为例， 其接

到自称专业从事法律咨询的人

员电话， 表示可以帮万先生申

请退回购买服务的花销。 获取

万先生相关信息后， 该公司编

写了一段投诉话术， 怂恿万先

生电话投诉。 同时以万先生身

份在线上频繁发起不实投诉，

以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声誉为

要挟索要退费。 不堪其扰的证

券投资咨询公司最终退还万先

生 7 万元。 万先生则向该公司

支付 2.8 万元手续费。

经查， 2023 年 8 月起，

犯罪嫌疑人龙某、 何某等人通

过非法途径获取证券投资咨询

公司客户信息， 在不具备法律职

业资格的情况下， 假借专业提供

法律咨询之名， 以“退费” 为噱

头联系客户， 承诺代理退款事

宜。 以虚构、 捏造证券投资咨询

公司服务期间存在虚假广告、 承

诺保本等事由的方式进行反复投

诉， 并以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名誉

进行威胁， 迫使证券投资咨询公

司在无过错、 无责任的情况下同

意协商退费， 并按退款金额的

30%至 40%收取手续费。

截至案发， 犯罪嫌疑人龙某

等人共与 3400 余人签署 《委托

合同》， 共计收取 600 余万元手

续费。 目前， 龙某等 3 名犯罪嫌

疑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检察机

关批准逮捕， 另有 3 名犯罪嫌疑

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公安机关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敲诈勒索金融机构 6人非法获利600余万
上海警方摧毁“法务咨询”幌子下的金融机构敲诈陷阱考场视频显示， 考生孙某的左手掌心藏有一张白色小纸条


